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以及公司法的实施，股权转让越来越常见，

同时伴随而来的纠纷也越来越多了，那么在股权转让时发生的纠纷应该如何处理

呢？下面辰信会计小编将为您具体解答。

一、个人股权转让纠纷应该如何处理？

1.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应当向公司和其他股东告知，并征求其是

否同意转让的意见。公司和其他股东应于 30 日予以答复，逾期未答复者视为同

意转让；公司和其他股东再起诉请求撤销转让行为的，人民法院将不予支持。

2.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足额出资即转让股权，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转让人将

转让股权价款用于补足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且可以追加受让人为第三

人参与诉讼。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足额出资即转让股权，受让人以转让标的存在

瑕疵或者受到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有法律规定的特殊

情形除外。

3. 名义股东未经实际出资人同意而将股权转让的，实际出资人按照约定请求名

义股东赔偿其因股权转让而遭受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上述诉讼中，实

际出资人以其为实际权利人为由主张转让行为无效，如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受让

人系明知转让人为名义股东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二、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举证攻略

1、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1）自然人应当提交记载其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住所、联系方式、身份

证号码等基本信息的材料如身份证、户口簿、居住证明、护照、港澳台胞回乡证；

（2）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提交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注册登记证书

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书。

2、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证据



（1）股权转让合同、协议；

（2）股东同意转让股权的证据。

3、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

（1）出让或者接受股权的证据；

（2）出资证明、股东名册；

（3）公司管理权转移的证据；

（4）资产评估报告、验资报告。

4、其他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以上就是小编为您整理出的相关内容，股东在向公司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

资时，必须经过全体股权过半数同意，若不同意转让股东必须行使优先购买权，

如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也视为同意转让。


